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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2年度第三批次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2022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2〕78号）要求，现将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92万元下达你单位（详见附件），请列入2022年“21301-农业农村”功能分类科目。并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项目管理。各县市要提前谋划，不断完善项目库，做好项目的审核、论证、遴选及排序工作，将支出政策已经明确的项目和符合条件的项目，及时纳入项目库储备和管理。在项目实施中，要做实做细项目前期相关工作，按照计划加快项目推进。
二、强化资金监管。各县市要加快资金拨付，定期调度资金执行进度，及时将分配下达的财政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强资金管理使用，并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相关要求，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三、加强绩效管理。按照“大干大支持、不干不支持”的原则，此次下达资金已将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等作为分配因素进行考虑，各县市要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做好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工作，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工作，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各环节，提高资金效益。
四、实行脱贫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安排给88个脱贫县的资金，按照《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和《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21〕153号）有关规定执行。
五、支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此次资金分配下达已将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任务纳入倾斜保障范围，合计下达4个边境县市资金1469.5万元。请4个边境县市做实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资金首先用于57个抵边行政村（社区），在此前提下，再兼顾其他行政村（社区），确保现代化[image: Seal]边境小康村建设目标任务完成。
六、根据梁财字〔2021〕11号文件要求，请你单位在收到县财政局业务股室下达的纸质指标文件5个工作日内，及时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等相关工作。同时请参照32个绩效表模板及时编制项目绩效目标，并于5个工作日内将电子表格盖章报送县财政局。

附件：1.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表
2.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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